
 

114年第 4 季 <東風衛視台 節目諮詢委員會>會議紀錄 

 

一、開會地點：東風衛視台節目部會議室 

   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 39號 8樓 

二、開會時間：114 年 12月 30日(星期二) 16:00~17:00 

三、會議主席：節目部副總經理 常立欣 

四、與會人員： 

● 節目諮詢委員會 諮詢顧問委員三名 

    （一）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王亞維 

       （二）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專任副教授 杜聖聰 

       （三）台北市立大學副教授兼幼教系主任 林佩蓉 

  ● 節目部  委員三名 

    （一）節目部 副總經理 常立欣 

    （二）節目部 協理 潘天柱 

       （三）節目部 編審 李貞儀 

五、列席： 

    （一）節目部 經理 鄭嘉文 

       （二）法務室 法務 蔡巧倩 

    

  

 



               會 議 記 錄 表 

會議日期 114 年 12月 30日（五）16：00 會議地點 八樓會議室 

召集單位 節目部副總經理 常立欣 會議紀錄 鄭嘉文 

與會人員 

 

諮詢委員： 

1.王亞維 

2.杜聖聰 

3.林佩蓉 

節目部委員： 

1.常立欣 

2.李貞儀 (暫代) 

3.潘天柱 

節目部及法務室列席： 

1.經理 鄭嘉文  2.法務室 

法務 蔡巧倩 

議題：114年度第 3季「東風衛視台」節目諮詢委員會  

發 言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 言 內 容 

常立欣 歡迎各位諮詢委員蒞臨，「東風衛視台」節目部每季定期召開節目諮詢

委員會，針對各類型節目在製播及編審方面的問題請教各位委員，希

望製播單位能藉由諮詢會議聽聽多方專業的看法，多加學習，同時提

醒編審在節目內容上嚴加把關，精進節目製播品質。 

 

114年 10至 12月，「東風衛視台」在節目製播上一切正常，並無任何 

違規案件。本次會議將針對節目與廣告為區分及內容之規範與呈現方

式諮詢委員們的意見，以作為日後參考。 

※ (案件 1)  

●討論議題：節目涉及弱勢兒童議題之處理是否違反兒少法？ 

●討論案由： 

    「樂活搜查線」本集以台灣脊柱側彎兒童現況，與「台灣脊柱側彎關懷協會」

推動宣導、促進政府制度及相關福利為主軸，節目中參與拍攝的小朋友，多為脊柱

側彎的病童。在與協會溝通過程中，其表示拍攝時父母均有同意小朋友露出，且認

為本段節目實是非常正面的宣導內容，非負面報導，因此身心弱勢的小朋友是否仍

需在臉部遮馬賽克？或是家長同意就可以不遮？如不遮蓋，整體呈現是否有違反兒

少法的疑慮？ 

 

●討論： 

(1)觀看「樂活搜查線」節目片段( 1段，共 4分 16 秒) 

(2)請現場委員發表看法 

 

●諮詢委員們的綜合意見： 

    針對涉及學前及特殊需求兒童之節目拍攝與播出，依法只要取得家長同意，拍攝

原則上並不違法，但考量兒童尚無完全自主決定能力，仍須審慎評估其隱私權、資訊

權及未來成長可能承受的心理與社會影響。特別是特殊需求兒童，影像一旦公開，可

能面臨被辨識、貼標籤或造成身心壓力的風險。實務上，即使家長同意，製作單位仍

應採取保護性拍攝原則，例如：避免長時間正面特寫、以側拍或遠景呈現，並視個案

降低辨識度，以兼顧自然呈現與兒童保護。但，過度遮蔽可能使弱勢族群在公共視野

中消失，削弱節目的社會關懷與傳播效果，因此需在兒童權益與公共性之間取得平



衡。最終共識為：家長未同意者一律不得拍攝或播出；家長同意者仍須進行內部倫理

與風險評估，並依個案採取適當呈現方式，高風險個案必要時不予播出，以作為後續

節目製作與審查之原則依據。 

結         語 

感謝委員們的寶貴意見，經過會議的交流討論，委員們以專業角度針對節目呈現方

式、爭議內容如何正確的取捨，提供很多受用的建議，讓我們受益良多。此次會議同

時也是最佳的員工在職訓練之一，今後節目部在製作各類型節目時，亦將遵循各類節

目製播規範，對節目內容嚴加把關，避免觸犯主管機關規定的法規，避免對社會造成

不良影響。節目部今後也將針對觀眾詢問或網路留言等相關議題，定期邀請各位諮詢

委員蒞臨指正。 

 

 


